温州市律师协会文件


温律协〔2022〕21号

关于征集2022年度全市律师实务论文的  通 知

市律协各县（市、区）联络组，各专业委员会、各律师事务所：
    根据年度工作安排，市律协拟开展2022年度温州市律师实务论文评选工作，现向全市开展论文征集工作。论文要求紧扣主题，针对律师执业过程中的难点、热点问题，结合办案实践，自拟题目撰写。现将征文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    一、征文范围
（一）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建设中的法律服务均衡化
（二）法治中国建设与律师担当
（三）推进民营经济发展中法治化建设思考
（四）新疫情防控时期中的法律服务
（五）民法典施行中的经验与问题
（六）刑事辩护新挑战和新机遇
（七）商事仲裁实体程序、适用、司法监督等法律问题
（八）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思考
（九）跨境投资中中国企业的风险防控
（十）其他专业领域
二、征文要求
　　（一）紧扣主题，结合律师实务，对我市律师业务有实际指导作用，选题创新，观点正确，语言表达通畅；
　　（二）论文篇幅在3000字以上，不多于10000字；
　　（三）论文格式符合规定要求（见附件）；
　　（四）已在公开发行的报刊、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谢绝参加；
（五）参加市律协初评的论文必须是原创作品，市律协将采用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”对参评论文进行检测，抄袭、剽窃的文章一经发现，即取消资格，并通知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。
三、报送方式及截稿日期
各推荐单位需对论文进行初评，并于2022年6月20日前，将优秀论文（电子版）报至市律协秘书处，由业务指导与培训工作委员会负责评选和推荐。
结合征文范围、往年优秀论文情况及各县（市、区）律师人数等综合情况，请各单位按不少于以下数量报送优秀论文（可适当多报，但务必进行初评）：
鹿城15篇、龙湾6篇、瓯海4篇、乐清4篇、瑞安4篇、永嘉2篇、洞头1篇、文成1篇、平阳2篇、泰顺1篇、苍南2篇、龙港2篇、经开区1篇。
刑事委2篇、民商委2篇、涉外与海事海商委1篇、知识产权委1篇、行政委1篇、公司委3篇、建筑房地产委2篇、金融保险委2篇、企业重组及破管委2篇、商（协）会委1篇、婚姻委2篇、互联网委1篇、劳动委1篇、证券与资本市场委1篇、财税委1篇。
（备注：各论文作者只能向各联络组或专业委员会择一处报送论文，请勿重复报送，论文电子稿文件名按“区域＋所字号＋作者＋题目”或“专业委＋所字号＋作者＋题目”编写。）
四、论文奖项设置及评选
根据论文质量，设论文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并推选11篇优秀论文参加“第十二届浙江律师论坛”。评选另设若干优秀组织奖。
五、联系方式
联系人：张温慧  电话：88359595
接收论文邮箱：wzslsxh@163.com

附：论文格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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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论文格式

一、每篇论文篇幅原则上要求3000字以上，不多于10000字，正文前要有300字左右的内容提要及3-5个关键词。
二、论文题目字体要求宋体二号字，正文字体要求仿宋四号字。
三、注释一律采用尾注，格式如下：
1.注释（论著）：作者：书名，……出版社……年版，第…页。例：陈瑞华：《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518页。
2.注释（论文）：作者：论文名，书名，……年第……期，第……页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参考书目（论著）：作者：书名，……出版社……年版。例：陈瑞华：《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。
4.参考书目（论文）：作者：论文名，书名，……年第……期。例：黄美园：《我国公司僵局司法救济制度之构建》，《法律适用》，20**年第*期。
四、文章中注明律师事务所、作者姓名、联系方式。

